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口市经营性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试行）》的通知 

海府办规〔2022〕6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口市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试

行）》已经十七届市政府第 2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口市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试行）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加强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管理，节约

集约土地资源，保障地下空间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

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范围内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管理适用本规定，因地上建筑管线铺设、桩基

工程以及配建地下停车库等情形需利用地下空间的除外。 

本规定所称地下空间是指地表以下的空间，包括结建式

地下空间和单建式地下空间。结建式地下空间是指由同一主

体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单建式地下空间

是指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 

第三条 基本原则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的使用，应当遵循“因地制宜、

规划引领、公益优先、依法取得、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

全环保”的原则。 

在满足设计规范及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地下空间建设商

业、仓储、文化、娱乐等产业项目及配套设施。 



不应布局居住、养老、教育、医疗等教学、生活用房，

以及劳动密集型工业设施等。 

第四条 出让方式 

商业、办公、娱乐、文化、体育、工业、仓储及其配套

设施等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

挂牌出让方式供应。但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协议出让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申请开发其地表建设用地

范围内的地下空间。 

（二）附着于地下交通设施等公益性项目且不具备独立

开发条件的经营性地下空间； 

（三）本规定实施前已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经营性地下空间，按规划许可内容核定规划条件，办理土

地有偿使用手续；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规划条件 

新设立的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前，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地下空间规划条件，

纳入地下空间土地出让方案一并公告。 

规划条件应当明确地下空间规划用地性质、最大占地范

围、起止深度、建筑量控制要求，以及连通、安全等规划设

计要求。 



控制性详细规划未明确地下空间管控要求的，按规划调

整程序报市政府批准后，核定地下空间规划条件。 

第六条 出让年限 

结建式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年限不得超过

其土地用途对应的法定最高年限，且不得超过地表建设用地

终止年限。单建式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年限按

照土地用途类别确定。 

第七条 基准地价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准地价按照我省有

关规定执行。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项目为混合用途的，按混合用地比

例确定。 

第八条 出让合同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载明地下

空间规划用地性质、权属范围（最大占地范围和起止深度）、

使用年限，以及地下总建筑面积和各类用途建筑面积、地下

连通、安全要求等内容。 

第九条 建筑面积和用途 

建设单位申请开发利用经营性地下空间的，应当依法取

得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单位申请地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应当列表申报

各类用途的建筑面积，并在相关图纸中明确标注范围。规划



许可内容应当载明地下建（构）筑物水平投影建设范围和最

大面积、退线、竖向高程、各类建筑面积、使用功能、公共

通道和出入口位置、地下空间之间连通要求等内容，并将地

下建筑面积分类表作为附件。 

建设单位申报地下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时，应当逐类

列明规划许可批准各类用途的实测建筑面积，并重点标注地

下建（构）筑物地表投影范围和面积、竖向高程、建筑面积、

使用功能、公共通道、地下空间之间连通通道等许可要求内

容。在误差允许范围内涉及增加建筑面积、调整地下空间使

用性质等的，参照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性等有关规定，依

法办理用地手续后方可通过规划核实。涉及补缴土地出让价

款的，按评估价格确定。 

第十条 独立开发 

利用市政道路、公园绿地、公共广场、公共水系等公共

用地，以及公共交通场站、学校操场等开敞空间开发建设经

营性地下工程的，应当征求市政、园林、教育、住建等有关

部门意见，满足行业管理有关规范要求，不得影响地表建筑

物、构筑物使用安全和公园植物的生长。 

第十一条 集中开发 

鼓励区域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建设。集中开发区域地下空

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整体或分宗方式供应。集中开发区域

地表、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不同主体的，土地出让合同应



当对相邻关系作出具体约定，明确地下空间的地面出口、地

上工程的地下桩基等配套设施和构筑物的权属归属等内容。 

开发利用集中开发区域地下空间的，应当满足整体规划

设计有关要求，地表和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在建设和

使用过程中相互提供便利。 

集中开发区域地下空间实行分宗供应的，地下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和规划许可应当充分考虑各宗地下空间的物理分割

条件，合理确定地下工程布局，各宗地地下空间分割界线应

当与地表权属界线相协调。 

第十二条 互连互通 

规划条件中明确地下空间连通要求的，先建单位应当按

照规划设计规范预留地下连通工程接口，后建单位负责建设

衔接段的地下通道。 

规划条件未明确连通要求的，建设单位可以与相邻建筑

所有权人就连通位置、连接通道标高、实施建设主体、地役

权等内容达成协议，将连通方案纳入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的设

计方案。 

第十三条 产权登记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以宗地为单位，可

以分层设立、分层登记，登记簿及权利证书中应当注明“地

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经营性地下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范围和土地用途，按



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确定。按照规划许可建设的地下建（构）

筑物通过竣工规划核实后，其权属范围按照地下建（构）筑

物外围所及的范围确定，房屋用途按照规划许可建设内容确

定。 

结建式地下建（构）筑物应当与其地表部分一并办理建

设用地使用权及建（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地表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建（构）筑物所有权已办理首次登记的除外。单

建式地下建（构）筑物可以单独办理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建（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下建（构）筑物房

屋所有权登记和销售管理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全生命周期管理 

经营性地下空间建设用开发利用以及地下工程使用性

质、运营管理、保养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按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五条 安全要求 

法律法规对国防、人防、防灾、文物保护、矿产资源勘

探开采等情形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需要利用地下空间的，相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服从并予以配合，不得阻挠和干涉。 

第十六条 附则 

本规定由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自2022 年



12月18 日起实施，有效期为三年。 


